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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加强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保护国家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坚持专门工作

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严

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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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

是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

部门，根据国家反间谍安全

防范工作需要，依照规定确

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

单位、企业和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等机构

重点单位应当建立反间谍安

全防范重点单位名录：并向

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

安全机关备案

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工作人

员反间谍安全防范的教育和

管理：对离岗离职人员脱密

期内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义

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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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间谍安全防范要求

1
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涉密会议、涉密活动的安全管理：对
参加人员资格、会议场所安全等进行审查，对会议和活动
全程实施严格监控

2
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涉密载体制作、收发、传递、使用、
复制、保存、维修和销毁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对涉密载体
的存储、使用和销毁场所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3
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采取必要
的管理和技术措施，防止涉密信息系统被攻击、侵入、干
扰、控制

4
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出国(境)团组、人员的管理：建立健
全出国(境)团组、人员审批制度和出国(境)前反间谍安全
防范教育制度

5
重点单位发生或者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时：应当立即
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并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开展调查、检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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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定期对重点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不按照本规定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义务的，依法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

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约谈相关责任人员并通报批评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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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主体

重点单位责任：重点单位是反间谍安全

防范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反

间谍安全防范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责任

和任务，确保本单位人员的反间谍安全

防范义务得到有效履行

法定代表人责任：重点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反间谍安全防范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反间谍安

全防范工作全面负责，履行相关职责



附则

法律责任

行政责任：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

个人，由国家安全机关责令限期整改，

并可以约谈相关责任人员，予以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

刑事责任：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由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立案侦查，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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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权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国家安全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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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原有

关规定与本规定

不一致的，以本

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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